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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普特”、“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机构，负责杰

普特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并出具本持续督导年度报告书。 

一、持续督导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

度，并针对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

相应的工作计划。 

保荐机构已建立并有效执行了持续督

导制度，并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计划。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

导工作开始前，与上市公司或相关当

事人签署持续督导协议，明确双方在

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义务，并报上海

证券交易所备案。 

保荐机构已与杰普特签订《保荐协议》，

该协议明确了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

权利和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

案。 

3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

尽职调查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期或不定期

回访等方式，了解杰普特业务情况，对

杰普特开展了持续督导工作。 

4 

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

公司违法违规事项公开发表声明的，

应于披露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后在指定媒

体上公告。 

2019 年度杰普特在持续督导期间未发

生按有关规定需保荐机构公开发表声

明的违法违规情况。 

5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

人出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

应自发现或应当发现之日起五个工作

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报告内

容包括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

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具体情况，

保荐人采取的督导措施等。 

2019 年度杰普特在持续督导期间未发

生违法违规或违背承诺等情况。 

6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在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督导杰普特

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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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海证券交易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

他规范性文件，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

的各项承诺。 

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切

实履行其所作出的各项承诺。 

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

司治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以及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范等。 

保荐机构督促杰普特依照相关规定健

全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并严格执行公司

治理制度。 

8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

控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

会计核算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以及

募集资金使用、关联交易、对外担保、

对外投资、衍生品交易、对子公司的

控制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与规则

等。 

保荐机构对杰普特的内控制度的设计、

实施和有效性进行了核查，杰普特的内

控制度符合相关法规要求并得到了有

效执行，能够保证公司的规范运营。 

9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

息披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

他相关文件，并有充分理由确信上市

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保荐机构督促杰普特严格执行信息披

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

文件。 

10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

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

文件进行事前审阅，对存在问题的信

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予以

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

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未进行事

前审阅的，应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后五个交易日内，完成对有关

文件的审阅工作，对存在问题的信息

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更正或

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

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保荐机构对杰普特的信息披露文件进

行了审阅，不存在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报告的情况。 

11 

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上海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上海证券交易所

出具监管关注函的情况，并督促其完

善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2019 年度，杰普特及其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未发生该等事项。 

12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等履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

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未履行承

诺事项的，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

告。 

2019 年度，杰普特及其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不存在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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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

及时针对市场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

后发现上市公司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

重大事项或与披露的信息与事实不符

的，及时督促上市公司如实披露或予

以澄清；上市公司不予披露或澄清的，

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2019 年度，经保荐机构核查，不存在

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情况。 

14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督促上市公司

作出说明并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报告：（一）涉嫌违反《上市

规则》等相关业务规则；（二）证券服

务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

可能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等违法违规情形或其他不当情

形；（三）公司出现《保荐办法》第七

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四）

公司不配合持续督导工作；（五）上海 

证券交易所或保荐人认为需要报告的

其他情形。 

2019 年度，杰普特未发生前述情况。 

15 

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

划，明确现场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现

场检查工作质量。上市公司出现以下

情形之一的，保荐人应当自知道或应

当知道之日起十五日内或上海证券交

易所要求的期限内，对上市公司进行

专项现场核查；（一）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

市公司资金；（二）违规为他人提供担

保；（三）违规使用募集资金；（四）

违规进行证券投资、套期保值业务等；

（五）关联交易显失公允或未履行审

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六）业绩出

现亏损或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50%以上；（七）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

的其他情形。 

2019 年度，杰普特不存在需要进行专

项现场检查的情形。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无。 

三、重大风险事项 

公司目前面临的主要风险因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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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升级迭代风险 

激光相关产业发展速度较快，企业需通过不断的技术升级迭代以维持或提升

产品性能和技术水平，公司存在因技术升级迭代速度缓于产业发展速度而导致产

品竞争力降低的风险。 

（二）研发失败风险 

激光器、激光/光学智能装备属于技术密集型产品，公司在根据市场和客户

需求进行新产品研发时，存在因未能正确理解行业及相关核心技术的发展趋势或

无法在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等领域取得进步而导致研发失败的风险。 

（三）技术未能形成产品或实现产业化等风险 

激光器、激光/光学智能装备从技术到应用需要较多的实施经验，公司研发

的技术存在因稳定性差、应用难度大、成本高昂、与下游客户需求不匹配等因素

而导致不能形成产品或实现产业化的风险。 

（四）客户集中度较高和激光/光学智能装备业务存在大客户依赖的风险 

由于下游行业竞争激烈，以及宏观经济波动、技术更新换代的等因素导致大

客户需求不断变化提升，如果大客户未来因选择其他供应商等原因减少对公司产

品的采购量，可能会对公司整体业务的销售收入、毛利率和净利润等指标构成较

大不利影响。 

（五）人才流失的风险 

人才是激光器、激光/光学智能装备相关技术发展的核心，由于公司目前整

体规模偏小，公司存在因人才流失而导致技术发展放缓的风险。 

（六）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自 2020 年 1 月全球爆发，疫情

期间公司积极响应并严格执行国家各级政府对病毒疫情防控的各项规定和要求，

配合国家疫情防控工作。2020 年 2 月公司已在严格遵守当地政府对复工复产要

求的前提下积极复工复产，但疫情对宏观经济及激光行业造成的影响具有不确定

性，可能导致公司部分客户延缓签署合同，或相关营销及投放预算缩减等，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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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未来业务发展带来不确定风险。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19 年度，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19 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如下所示： 

主要会计数据 2019 年 2018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567,679,888.92 666,254,240.69 -14.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4,650,514.65 93,361,037.00 -3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7,349,946.72 82,650,325.18 -42.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324,911.42 60,458,030.26 -69.69 

主要会计数据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同期末

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70,042,437.54 590,862,504.91 165.72 

总资产 1,816,502,981.58 832,132,618.99 118.29 

 

主要财务指标 2019 年 2018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8 1.41 -37.5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8 1.41 -37.5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

股收益（元／股） 
0.65 1.25 -48.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33 24.30 减少 15.97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6.10 21.51 减少 15.41 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11.74 8.01 增加 3.73 个百分点 

上述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的变动原因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 2019 年度营业收入 56,767.99 万元，同比下降 14.80%，主

要是受下游消费电子行业增速放缓，且 2019 年苹果公司新款智能手机屏幕相关

的功能设计较前款变化较小导致对公司光学智能装备采购需求下降综合影响。报

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465.05 万元，同比下降 3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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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734.99 万元，同比下降 

42.71%。公司 2019 年度加大研发投入与拓展了销售网点的布局，研发费用与销

售费用的增加导致了归属于母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的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 69.69%，主要由于

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减少；此外，公司 2019 年收到的税费返还

同比下降。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181,650.30 万元，较期初增长 118.29%；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7,004.24 万元，较期初增长 165.72%。总资产余额、净资产

余额增长主要系 2019 年内首次发行股票收到募集资金净额 91,503.57 万元导致

的货币资金增加所致。 

基本每股收益同比下降 37.59%、稀释每股收益同比下降 37.59%、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下降 48.00%，主要原因为 2019 年公司净利润较 2018

年下降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股本增加综合导致。 

综上，公司 2019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变动具备合理性。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自成立以来，公司在专业技术团队的带领以及完善的管理体制的保障下，逐

步在公司战略布局、技术研发投入、产品矩阵构建、外部市场竞争力积累等方面

形成自身独特的竞争优势体系，从而形成较强的抗风险能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形成了较强的专业人才优势、技术研发优势、产品

结构优势、客户资源优势，构成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2019 年度，公司继续深

耕激光器以及主要用于集成电路和半导体光电相关器件精密检测及微加工的智

能装备领域， 在该领域持续开展技术研发和产品开发， 持续保持原有竞争优势。 

此外，公司 2019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进一步增强了公司在资

本实力及融资渠道方面的优势。 

综上所述，公司 2019 年度核心竞争力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七、 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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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发支出及变化情况 

2019 年，公司继续加大研发投入。2019 年度，公司研发费用为 6,663.03 万

元，较 2018 年增加约 1,324.23 万元，增幅 24.80%。2019 年度公司研发投入占营

业收入的比例为 11.74%，与 2018 年度研发费用率 8.01%相比，增加约 3.73 个百

分点。 

（二）研发进度 

2019 年度，公司各在研项目如期开展，并取得相应的研发成果。 

2019 年内，公司新申请专利 104 件，获得授权 93 件。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共拥有 229 项专利，授权专利 265 件，其中发明专利 52 件，外观专利

22 件，实用新型 191 件。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凭借“激光调阻机的研制及产业

化项目”获得了深圳市人民政府颁发的深圳市科技进步一等奖，进一步加强后续

科研创新工作力度。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无。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797 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

易所同意，杰普特于 2019 年 10 月 28 日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

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了普通

股（A 股）股票 23,092,144 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43.86 元。截至 2019 年 10

月 28 日，本公司共募集资金 1,012,821,435.84 元，扣除发行费用 97,785,759.07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915,035,676.77 元。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经瑞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瑞华验字[2019]484900025 号《验资报告》验证。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应有余额为人民币 604,598,244.60

元，实际募集资金余额人民币 604,661,190.20 元，其中募集资金存款专户余额人

民币 234,661,190.20 元，保本型理财产品人民币 370,000,000.00 元；差异金额为

人民币 62,945.60 元，系惠州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手续费支出 1,387.37 元及利息收



8 
 

入 64,332.97 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账户余额（元）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 
337080100100686910 活期存款 26,868,426.68 

上海浦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79100078801000000773 活期存款 18,466,522.27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 
20000030960300031288016 活期存款 18,018,717.27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631519345 活期存款 24,390,049.6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龙华支行 

741973024981 

 
活期存款 79,612,081.8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惠州仲恺支行 
683472525826 活期存款 67,305,392.41 

合  计   234,661,190.20 

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深

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和制度文件的规定，

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

形。 

十、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押、 

冻结及减持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的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任职 
持股数量（股） 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直接 间接 直接 间接 

黄治家 
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董事长 
19,853,220 6,335,414 28.66% 9.15% 

黄淮 
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3,150,000 -  4.55% -  

刘健 董事、总经理 3,730,260 711,932 5.38% 1.03% 

CHENG XUEPING

（成学平） 
董事、副总经理 -  3,792,799 -  5.47% 

张云鹏 董事 -  207,829 -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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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任职 
持股数量（股） 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直接 间接 直接 间接 

徐盼庞博 监事会主席 -  150,210 -  0.22% 

朱江杰 监事 -  150,210 -  0.22% 

吴检柯 
董事会秘书、副总

经理 
-  79,799 -  0.12% 

杨浪先 财务总监 -  699,415 -  1.01% 

刘猛 研发总监 -  758,873 -  1.10% 

赵崇光 制造总监 -  474,100 -  0.68% 

刘明 技术支持总监 -  474,100 -  0.68% 

合计 26,733,480 13,834,681 38.59% 19.98% 

注：1、除公司董事张云鹏通过深圳市松禾创新一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外，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通过深圳市同聚咨询管理企业（普通合伙）间

接持有公司股份； 

2、以上间接持股情况的计算方式为直接股东对公司的持股比例乘以上述人员持有的直

接股东合伙企业份额。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股份均不存在质

押、冻结情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股份

均不存在减持情形；上述自然人不存在违反减持承诺的情形。 

十一、 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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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

公司 2019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石一杰                                  张志强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